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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华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中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

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委托，对江苏华翔控股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翔控股”）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于 2026 年 4 月

27 日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报告编

号：中兴华审字（2026）第 00010963 号）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

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的要求，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附注五、28所述，华翔控股 2025年发生

净亏损 19,929,809.61元，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华翔控股资产负债率高达

104.05%，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36,260,316.02元,且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金

额 19,770,000.00元。上述事项或情况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华翔控股持续经营

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根据中兴华出具【中兴华报字（2026）第 00000607 号】《关于江苏华翔控

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》：“与持续经营

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”段落所述事项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华翔控股持续经营能

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华翔控股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5

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，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且财务报表附注“二、2持续经

营”中已对重大不确定性作出充分披露。基于上述准则的要求，我们发表了无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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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意见，但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以“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”为标题的

单独部分。 

上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会对华翔控股 2025 年 12 月 31 日

的财务状况和 2025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重大的影响。 

二、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中兴华所出具的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

意见，客观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公司董事会

对此表示认同，并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，努力消除该不确定性。 

公司 2025 年度出现较大亏损，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波动、行业竞争加剧以

及部分工程项目延期验收等因素影响，导致收入下滑、成本费用未能同步压降。

同时，公司历史负债水平较高，融资渠道受限，造成流动性紧张，资产负债率超

过 100%，短期偿债压力较大。上述经营和财务困境，共同构成了审计报告中所

述的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。 

经营亏损：2025 年度公司发生净亏损 1,992.98 万元，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

波动、行业竞争加剧以及部分工程项目延期验收等因素影响，收入下滑而成本费

用未能同步压降。 

资产负债率高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负债率达 104.05%。 

流动性紧张：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3,626.03 万元，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

款达 1,977.00 万元，短期偿债压力较大。 

大额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减值：应收账款中账龄 5 年以上余额 982.17 万元，

合同资产中已单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达 4,235.58 万元，资产回收存在不

确定性。 

三、董事会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

为消除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公司董事会已依

据附注“二、2 持续经营”中披露的评估因素，制定并推进以下措施： 

实际控制人流动性支持：公司实际控制人范友湖、范鹏已出具《承诺函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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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在公司出现资金缺口时，无条件提供必要的流动资金支持，以确保公司正常

运营及到期债务的偿付。 

加大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清理：公司已成立专项催收小组，针对长账龄款项

（如对无锡阿里山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、徐州阳光送变电有限公司等客户的应

收及合同资产）制定了明确的回款计划，力求加速资产周转，改善现金流状况 

新签合同及预收款保障：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，公司已新签合同总额约

4,600 万元，并在合同约定收取相应比例的预收款项，预计该部分业务将在未来

期间为公司贡献稳定的经营现金流。 

聚焦核心业务与成本管控：暂停亏损或非核心项目投入，集中资源推进已签

约工程施工，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上述措施切实可行。若

各项措施能够顺利实施，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有效改善；若措施落实不及

预期，公司可能面临持续经营风险。董事会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确认，除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所述事项外，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

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

财务状况以及 2025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 

公司将积极落实各项改善措施，尽最大努力消除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不确定

性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特此说明。 

江苏华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4 月 27 日 

 


